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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7(5)條，何秀蘭議
員以主持會議議員的身份，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

席一職的人選。

2. 蔡素玉議員提名鄭家富議員，提名並獲涂謹申

議員附議。鄭家富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

何秀蘭議員宣布鄭家富議員當選為事務委員會主席。鄭

家富議員隨即主持會議。

3.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人

選。

4. 涂謹申議員提名蔡素玉議員，提名並獲葉國謙

議員附議。蔡素玉議員接納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

主席宣布蔡素玉議員當選為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0至至至至 200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商定，事務委員會將於每月第二個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例會，而下次例會將於 2000年 11月 14日
(星期二 )舉行。

III. 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6. 主席告知與會各人，議員曾於 2000年 6月 8日及 4
月 13日分別與東區區議會議員及屯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
議，因應兩次會議所商定的安排，以下兩個事項已轉交

事務委員會跟進處理——

(a) 區議員的酬金和津貼；及

(b) 興建社區會堂的進展。

何俊仁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曾多番表明，兩個市政局解

散後，各區議會的職能和權力將會增加。他認為，事務

委員會在討論 (a)項時應一併討論區議會的職能。

7. 因應主席所建議，委員同意在 2000年 11月 14日
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討論以下事項  

(a) 區議會的職能及區議員的酬金和津貼；及

(b) 興建社區設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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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委員討論 (a)項，劉慧卿議員要求秘書提供行政長
官及公職人員就區議會職能發表言論的有關紀錄，供委

員參閱。

8. 何秀蘭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應成立小組委員

會，負責研究性傾向歧視的事宜。蔡素玉議員對此項建

議表示有所保留。她表示，由於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所涵蓋的特定事項廣泛，事務委員會最後可能成立過多

小組委員會。何議員表示，她所關注的，是事務委員會

要有會議法定人數討論此事可能並不容易。葉國謙議員

認為，事務委員會應先行討論此事，然後才決定應否成

立小組委員會。

9. 主席建議在日後會議討論事項一覽表加入此

事，委員表示贊同。何秀蘭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應盡

早討論此事，並邀請團體發表意見。因應何俊仁議員的

建議，委員亦同意要求政府當局提交討論文件，以便委

員訂定日後如何討論此事。何俊仁議員補充，外國就禁

止性傾向歧視制定的法例是有用的參考資料。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23日


